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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统
计局

办公
室

信息公
开

其他类

    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国务院令第492号）第十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

息：（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

息；（四）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

标准；（六）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七）行政许

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

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八）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九）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

实施情况；（十）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十

一）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

况。”第十一条：“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

开的政府信息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

（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三）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

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四）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

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第十三条：“除本条例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

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

关政府信息。”

    2.《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办发﹝2016﹞43号）“推进决策公

开、推进执行公开、推进管理公开、推进服务公开、推进结果公开、深化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3.《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鲁政办发﹝2016﹞23号）“加强管理服务公开、加强政策执行

公开、加强民生领域公开、加强权力运行公开。”

    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

果公开工作的通知》（鲁办发﹝2016﹞63号）“二、明确办理结果公开内

容 从2015年开始，各级、各部门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

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姓名、

联系方式和抄送范围等外，原则上应全文公开。”

公民、
法人、
社会组
织

无

1.依据《山东省

物价局、财政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关

于行政机关依申

请提供政府公开

信息收费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通知》（鲁价

费发﹝2008﹞190

号）：复印费

（A4）0.5元/

张，光盘刻录费

2.5元/张，软盘

制作费3元/片，

信息检索费4元/

小时/人，材料邮

寄费、材料快递

费按照国家邮政

局规定的资费标

准计收费用；材

料传真费2元/页

（超过5页后每页

按1.5元）。

2.涉及个人的检

索费，复制费

（含案卷材料复

制费），邮寄

费，根据《关于

清理规范一批行

政事业性收费有

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

20号），不收费

。

属于主动公

开范围的，

应当自该政

府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

作日予以公

开，法律、

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

规定。行政

机关收到政

府信息公开

申请，能够

当场答复

的，应当当

场予以答复

。行政机关

不能当场答

复的，应当

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予

以答复；如

需延长答复

期限的，应

当经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

机构负责人

同意，并告

知申请人，

延长答复的

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15个

工作日。

根据有
关要求
即时公

开

主动服
务、依
申请服

务

其他

属于主动

公开范围

的政府信

息，行政

机关通过

政府网站

、政府公

报等渠道

面向社会

直接公开

。行政机

关依申请

公开政府

信息，应

当按照申

请人要求

的形式予

以提供；

无法按照

申请人要

求的形式

提供的，

可以通过

安排申请

人查阅资

料、提供

复制件或

者其他适

当形式提

供。

市统计局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共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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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统
计局

综合
科

统计资
料公开
、查询
、咨询

法律和
信息咨
询类

    1.《统计法》（1983年12月通过，2009年6月修订）第
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定期公布统计资料。”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除依法应
当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开，供社会公众查询。”
    2.《统计法实施细则》（2005年12月国务院令第453
号）第十七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必须做好
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可以公开的社会经济信息
为社会公众服务。”
    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国务院令第492
号）第九条：“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
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
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公民、
法人、
社会组
织

无 不收费 无 即办
主动服

务
直接提

供

3
市统
计局

法规
科

统计法
制宣传
教育活
动开展

其他类

    1.《关于转发<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集中开展统计法
治宣传活动的通知>的通知》（鲁统办字〔2015〕65号）“
……根据《2011-2015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国
家统计局决定于12月上旬，集中开展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
和12月8日《统计法》颁布纪念日为重要时点，以宪法和统
计法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2.《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全国统计法治宣传教育第七
个五年规划（2016-2020）〉的通知》（国统政法函〔2016
〕138号)第三条第四款“认真抓好社会公众学法用法”、“
……国家统计局定于12月上旬，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以12
月4日国家宪法日和12月8日统计法公布纪念日为重要时点，
以宪法和统计法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
”。

公民、
法人、
社会组
织

无 不收费 每年1次

12月4
日-12
月8日
集中宣

传

主动服
务

直接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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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统
计局

综合
科

“中国
统计开
放日”
活动开

展

其他类

    《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认真组织开展第六届“中国统
计开放日”活动的通知》（国统办综合字〔2015〕56号）“
三、创新统计知识普及，用好新媒体传播开放日是各级统计
机构进一步宣传推广统计知识、树立统计公信和权威的重要
机遇。因此，要将做好统计科普宣传作为此次开放日的重要
内容之一……”。

公民、
法人、
社会组
织

无 不收费
每年一

次

每年9
月集中
宣传

主动服
务

直接提
供


